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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市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持

续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应

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江西省涉企行政检查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要

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通过实施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

为，提升监督检查的精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对纳入计划

的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完成率达 100%、问题隐患到期整改率

达 100%、执法系统录入率达 100%。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2026 年，纳入市局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的监管科室

为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 4 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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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 4人，宣传教育科 3人，科技信息化科 1

人，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4人，共有行政执法人员 20人。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248）×

执法人员数量（20）=4960 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工作日：2132 个工作日。

3.非执法工作日：1982 个工作日。

4.监督检查工作日：846 个工作日。

三、线下监督检查对象

（一）监督检查范围。按照分级分类、属地监管的规定，市

应急管理局负责辖区内中央企业驻赣二级及二级以下单位（分公

司、子公司），省属企业二级单位（分公司、子公司）和市属企

业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工作，以及根据日常监管工作实际，

选取部分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执法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

列入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监督检查计划的企业共 178 家，其中，

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共 57 家（详见附件 1），实行全覆盖检查；

一般生产经营单位 121 家（详见附件 2），实施“双随机、一公

开”执法抽查，检查率不低于三分之一。

（二）重点监督检查安排。纳入市局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

如下：危险化学品企业 11 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8 家，非煤矿

山企业 23 家，工贸企业 15 家。此类监督检查由各行业领域监管


